
，
也
是

p
a
1
4
9
3
z
e
i

積
雪

R
M
道
讀
請

1
a
a濁
，
a

論
節
制
私
人
資
本
與
發
達
國
家
資
本

品
的
令
口

蕭

行
暴

昆
主
義
以
聲
民
寫
自
蝕
，
留
在
楊
梅
食
表
性
行
與
宵
樂
六
覆
聽
生
置
需
求
，
使
全
懿
皆
能
充
分
享
用
之
，
且
無
虞

E
m萃
，
撞
，
雖
顯
提
升
民
生

，
由
生
理
上
的
需
敢
屯
心
理
上
的
安
總
、
臻
於
社
會
上
的
繁
榮
態
度
，
該
保
障
強
民
物
質
〈
經
濟
〉
興
且
精
神
〈
文
化
)
生
龍
的
溝
足
，
使
全
鹿
島

謀
求
生
存
，
讓
於
幸
…
囉
境
域
。

雖
無
民
生
主
義
的
經
濟
建
授
以
養
員
為
本
藹
，
故
府
力
求
顧
應
全
昆
的
需
求
，

N
M門
便
宜
〕
(
合
瓏
的
竄
來
興
投
費
報
酬
建
基
礎
)
的
價
樁

供
蛤
品
生
研
體
之
產
晶
與
勞
務
，
但
強
民
為
續
數
請
賽
鱉
料
，
亦
應
克
聽
聽
守
，
各
盡
義
務
，
人
人
講
為
生
產
分
子
，
醫
民
興
致
府
接
力
合
作
，

共
謀
經
濟
發
蹺
，
蛤
館
辦
輯
人
足
，
聞
聽
當
鐘
強
。

安
、
根
據
事
實
決
定
辦
法

翻
炒
〈
提
出
聽
生
主
藹
，
僚
根
擴
當
時
說
存
的
經
濟
事
實
:
我
鱷
受
長
期
戰
學
與
本
卒
等
蟬
聯
的
影
疇
，
連
受
外
國
的
經
濟
歷
過
，
創
利
攜
外
遍
，

工
商
企
業
落
後
;
接
期
停
滯
於
黨
黨
社
會
，
總
織
業
科
按
不
進
步
，
地
權
分
配
不
均
，
全
民
普
遍
黨
窮
，
鸝
民
疆
有
大
貧
與
小
貧
之
別
。

可
預
見
的
建
勢
是
:
我
轉
日
接
經
濟
發
展
的
結
果
，
由
於
地
鑽
向
上
調
升
，
將
邊
說
無
數
地
挂
登
車
社
會
、
經
轉
繁
榮
的
利
益
，
，
也
按
工
聽

黨
的
發
撮
，
將
閻
實
本
敗
有
權
的
黨
中
，
邊
說
無
數
大
賈
家
家
，
獨
車
經
濟
發
展
的
成
果
。
閻
鈍
，
民
生
主
義
主
張
:
貨
施
耕
者
有
其
田
、
全
師

平
均
地
攤
以
處
理
土
地
問
攏
，
節
舖
私
人
資
本
、
接
連
獨
家
實
本
以
解
決
賽
本
問
題
，
期
臥
和
平
方
法
，
態
息
預
防
現
代
資
本
主
義
請
護
生
的
混

弊
l
i

產
生
黨
當
聽
殊
巍
象
，
並
期
間
時
解
決
民
生
(
全
聽
生
宿
〉
與
社
會
(
財
蠻
不
均
〉
等
請
攏
。

民
覺
主
接
具
有
變
蠶
建
議
:
其
積
極
功
能
在
發
摸
經
模
、
發
建
「
生
蘆
」
泣
東
叮
當
」
'
為
讓
求
藥
費
閣
聽
罷
濟
之
健
全
聽
蟬
，
發
連
國
家

資
本
為
其
主
要
辦
法
;
其
揹
蟻
勢
能
在
預
聽
不
持
、
合
理
「
A
N麗
」
泣
求
「
均
仙
，
為
潛
像
在
人
賀
本
操
縱
單
民
生
針
，
節
樹
在
入
資
本
﹒
篤
其
重

要
措
施
。
節
鑽
私
人
資
本
真
讓
連
劉
家
黨
本
寫
詩
時
解
決
贅
本
之
生
產
與

A
N配
惰
輝
、
連
成
「
均
寫
」
社
會
之
一
一
體
瞬
函
，
爾
者
不
可
錯
寢
。

攝
嘲
笑
會
指
出
兩
者
的
聲
控
:
「
輯
們
在
中
攝
費
都
解
決
島
生
問
題
，
想
…
勞
永
澀
，
單
舞
節
制
贅
本
的
辦
餘
，
是
不
足
的
。

•••••• 

問
講
外
國



一
-
E
D
4
4」
a
z
4
.句
祖
執

-
干
士
/

富
，
中
國
貧
，
外
國
生
產
過
剩
，
中
國
生
產
不
足
，
所
以
中
國
不
單
是
節
制
私
人
資
本
，
還
是
要
發
達
國
家
資
本
。
」
@

貳
、
節
制
私
人
資
本
的
辦
法

資
本
為
生
產
因
素
之
一
，
其
性
質
可
分
為
所
有
權
與
經
營
權
。
民
生
主
義
的
節
制
資
本
，
係
措
調
節
管
制
私
人
草
本
所
有
權
的
集
中
而
言
，

無
意
抑
制
資
本
經
營
權
的
正
常
噩
揮
(
資
本
的
集
中
使
用
)
。
國
女
反
對
資
本
家
少
數
人
獨
占
經
濟
勢
力
、
壟
斷
社
會
富
源
，
無
意
反
對
或
消

滋
私
人
資
本
的
合
法
存
在
，
且
明
示
「
中
國
實
業
之
開
聾
，
廳
分
兩
路
進
行

•• 

付
個
人
企
業
，
口
國
家
經
營
是
也
。
咒
，
夫
事
業
之
可
以
委
諸
個
人

，
或
其
較
國
家
經
營
為
宜
者
，
應
任
個
人
為
之
，
由
國
家
獎
勵
，
而
以
法
律
保
護
之
。
」
@

為
使
私
有
資
本
制
度
不
致
揖
縱
國
民
生
計
，
防
止
私
人
財
富
集
中
的
弊
害
，
民
生
主
義
採
取
以
下
節
制
資
本
具
體
辦
法

•• 

付
限
制
民
企
經
營
範
園

•• 

凡
無
獨
占
性
、
無
關
民
生
(
公
用
)
、
規
模
較
小
私
人
經
營
為
宜
或
國
家
委
託
私
人
經
營
的
專
業
，
政
府
允
許
並

保
護
其
合
法
存
在
與
利
益
。

H
M累
進
稅
率
直
接
徵
稅

•• 

採
行
累
進
稅
率
，
徵
收
大
資
本
家
的
所
得
稅
、
遺
產
稅
興
贈
與
稅
等
，
係
以
租
稅
手
段
防
止
私
人
資
本
過
分
膨
脹

，
再
運
用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進
行
所
得
重
分
配
。

臼
社
會
工
業
之
改
良

•• 

不
是
指
改
良
工
業
生
產
設
備
與
技
術
而
言
，
而
係
指
以
間
接
的
社
會
改
策
為
手
毆
，
用
政
府
的
力
量
，
保
障
勞
工
權

益
、
增
進
勞
工
福
利
，
調
和
營
責
關
係
嚀
。
@

倒
物
質
分
配
社
會
化

•• 

指
由
政
府
或
社
會
組
織
團
體
直
接
分
配
貨
物
，
亦
即
藉
合
作
經
濟
的
功
能
，
經
由
「
消
費
合
作
社
分
配
」
及
「
政
府

配
給
」
制
度
，
抑
制
商
人
分
配
制
度
賺
取
何
金
的
弊
端
，
以
確
保
民
生
需
求
的
充
分
興
廉
價
供
給
。

參

發
達
國
家
資
本
的
辦
法

民
生
主
義
以
民
生
本
位
與
計
畫
經
濟
為
原
則
，
採
行
「
計
畫
性
自
由
經
濟
」
制
度
，
以
「
自
由
經
濟
」
為
基
礎
，
以
「
經
濟
計
畫
」
為
手
段

，
承
謹
私
有
公
有
並
存
之
財
產
制
度
，
主
張
民
營
與
國
營
兼
顧
之
企
業
發
展
。
在
顧
全
國
家
經
濟
的
均
衡
發
展
、
全
民
經
濟
利
益
與
平
等
的
前
提

下
，
一
方
面
尊
重
私
人
經
營
企
業
之
自
由
，
培
養
國
民
的
事
業
，
允
許
個
人
有
發
揮
能
力
的
機
會
;
一
方
面
以
「
國
家
資
本
」
建
立
政
府
事
業
，

領
導
國
家
經
濟
寶
展
，
防
備
民
營
大
企
業
壟
斷
國
民
生
計
，
以
保
障
太
多
數
國
民
的
自
由
。

費
達
國
家
資
本
具
有
雙
重
意
義

•• 

其
積
極
功
能
在
加
連
生
產
工
業
化
，
首
先
得
「
廢
手
工
、
採
機
器
」
，
其
次
得
「
推
行
工
業
統
一
與
國
有

」
'
俾
迎
頭
趕
上
外
國
的
物
質
文
明
;
其
消
極
易
能
在
實
施
分
配
社
會
化
，
首
先
明
確
畫
分
民
營
企
業
與
國
營
事
業
的
範
圈
，
從
根
本
上
消
除
私

人
獨
占
經
濟
優
勢
的
機
會
，
其
次
在
以
圖
營
事
業
經
營
所
得
的
利
益
歸
諸
國
家
公
用
，
@
俾
逐
漸
擴
免
稅
捐
，
增
進
全
民
福
利
。



聽
從
主
張
「
製
擔
瞬
家
資
本
」
，
亦
觀
「
發
展
國
盟
黨
黨
」

i
!

讓
罵
鱷
眾
的
力
量
攝
興
貨
藥
，
其
具
體
辦
法
第

•• 

村
親
過
交
通
事
業

•• 

按
鐘
為
實
業
之
義
髓
，
無
交
通
融
無
贖
括
運
動
之
機
械
，
是
以
聽
路
、
還
詩
都
要
大
規
模
之
建
黨
;
電
車
、
失
車
、
品
輪

船
以
及
一
揮
聽
版
、
禮
訊
、
全
路
、
潛
海
、
欖
樹
、
航
空
導
交
通
的
大
響
菜
，
都
麗
梅
鼓
府
投
實
興
題
。

臼
聽
護
自
然
資
輯
:
九
天
熟
之
議
讓
蚓
蝶
、
鐵
、
武
力
、
礦
產
;
公
地
之
生
產
，
山
林
則
澤
之
息
等
聽
聽
攝
家
所
有
，
自
故
府
管
理
勢
發
之

;
余
議
、
荒
地
及
新
市
地
以
土
地
蠻
有
為
麒
酬
的
，
讀
漲
價
鋪
舍
。

臼
盈
展
工
鶴
企
業
.• 

丸
大
路
雞
、
讀
企
業
之
有
獨
占
鞋
、
有
關
民
生
、
報
輛
都
鋪
盤
在
人
不
廳
就
投
賣
大
私
人
無
一
力
舉
辦
之
事
鑫
臨
睡
竄
輕

楊
;
所
有
數
續
及
技
渡
機
器

i
i

閉
嘴
末
，
為
鷗
獻
研
嘴
並
鹽
醬
之
，

M
M據
求
經
濟
成
接
與
工
業
升
議
，
能
進
盤
濟
建
設
。

「
喝
聲
事
業
」
鑄
發
違
磁
家
資
本
設
策
之
主
要
手
肢
，
興
興
營
企
業
間
為
聽
生
主
義
擺
攤
體
系
中
從
事
翻
鱉
蘊
建
的
關
大
支
柱
，
必
氯
均
衡

噩
展
，
始
能
相
輔
相
成
;
晦
騙
營
大
賽
棠
，
之
力
茁
竄
府
可
聽

M
M輯
關
新
財
蔥
，
海
梅
園
庫
糧
;
二
刀
闊
可
鐘
麓
濟
和
擋
不
井
盞
，
艦
擠
鴉
鑫
鑄
全

品
共
享
。

~.岳
、，~'t7

去1i.
W口

村

我
闡
係
基
於
一
一
一
民
韓
晦
立
醋
，
「
中
華
民
國
軍
法
」
發
放
撮
攝
女
鎮
中
山
先
是
難
立
乏
民
主
義
之
禮
轍
研
翩
翩
定
，
是
以
「
憲
法
」
掃
一

盟
二
撫

•• 

叫
攏
民
盤
濟
廳
以
聽
生
主
義
緝
捕
甘
甜
來
聽
制
，
實
撞
平
均
地
權
、
當
制
獨
木
，
以
鑫
國
計
品
生
之
均
足
。
」

第
一
路
閻
饑

•• 

「
全
島
事
黨
及
其
龜
有
獨
自
柱
之
企
業
，
以
發
鬱
鸝
原
則
。
其
經
錯
律
許
可
看
，
得
由
鐘
畏
經
脅
之
。
」

第
一
盟
五
峰

•• 

「
報
家
對
於
在
人
財
富
及
自
私
警
察
槳
，
聽
篇
有
結
瞥
翻
計
島
生
之
平
衡
發
展
者
，
攝
制
織
法
律
限
制
立
。
心
@
皆
對
民
生
、
如
此
蟻

主
張
幫
幫
點
人
資
本
與
報
爐
誼
家
實
本
之
精
義
有
興
確
立
聽
定
。

憲
法
係
翻
黨
接
本
大
法
，
講
故
府
攝
致
之
根
據
。
是
以
發
輔
脫
離
辭
靈
，
第
係
以
民
生
主
義
為
依
擴
建
定
敢
籬
，

N
M跟
黨
為
最
讓
龍
鱉
逛
街
畫

的
。

亡3

「
厲
聲
事
黨
」
真
有
以
下
蕩
輯
:
引
進
較
輯
投
術
'
提
供
基
本
原
料
，
軸
執
行
投
贊
方
案
，
謂
飾
營
制
衍
生
產
，
用
現
議
經
濟
發
展
汁
起
會
經
濟
種

定
〈
經
濟
目
的
)
;
嚮
邂
盈
接
可
代
替
艙
，
獸
，
可
克
指
數
m
m射
雕
敢
收
入
〈
指
放
目
的
〉
;
繪
聲
科
鼓
人
員
，
增
加
擅
長
載
難
，
照
顧
委
民
住
清
〈

臨
蘭
島
翩
翩
恤
人
資
本
與
發
暖
劉
樹
軟
鑽
來

叫
H
-
h
b



一
一
一
民
主
錢
，
學

…
六
C

做
會
目
的
)
;
單
膜
劉
曉
變
昂
，
意
撞
撞
寶
物
質
，
確
保
攝
謝
讀
嚮
(
驢
，
防
器
的
〉
;
投
鼠
便
昆
、
刺
昆
德
鵬
主
，
以
聽
聽
罷
營
農
工
商
黨
第
當
藹

，
為
配
合
盟
按
政
黨
的
，
有
敷
工
具
。

「
鷗
營
事
黨
」
並
非
以
情
莉
鑄
唯
一
間
的
，
是

M
M廳
是
盤
碎
的
其
整
體
積
裁
，
不
宜
純
以
盈
虧
為
賽
最
其
存
在
實
髓
的
考
核
擴
車
，
更
不
宜

幫
會
「
開
放
與
醬
」
'
讀

M
M會
靜
與
裁
撤
提
成
其
妻
締
。

說
們
曜
有
「
選
摘
畏
生
主
麓
的
指
導
聽
醋
，
整
理
公
費
寧
囊
，
並
攤
點
翻
臨
街
心
還
官
場
囂
，
確
定
盤
建
計
聾
，
•••••• 

鑄
敢
臨
的
邀
社
載
策
訢
聽
持

的
方
齡
。
」
@
亦
曦
有

M
M企
業
方
式
雖
營
，
種
最
「
攝
營
事
黨
」
的
人
事
法
現
體
腫
、
經
營
教
都
與
響
選
教
鑫
(
權
)
，
才
餾
拉
總
讓
龔
盟
家

A
A

薄
，
提
隨
服
務
晶
質
，
使
聽
生
主
義
甜
甜
甜
軌
入
實
本
與
發
達
聽
家
幫
家
兩
項
強
落
聾
，
攝
封
提
高
民
生
活
水
輸
中
與
黨
賞
，
邁
向
「
持
當
于
世

會
的
目
的
。:王

釋

...0 
那
女•• 

『
民
生
主
義
"
地
第
二
講
，
「
國
女
全
黨
」
第
一
獨
(
台
拉•• 

中
央
文
韓
供
聽
傲
，
昆
國
翱
十
六
年
服
)
，
第
一
一
一
二
蓋
一
一
一
三
斑
。

部
文

•• 

『
黨
黨
對
聾
仙
，
「
盟
央
全
集
」
第
二
由
〈
台
北

•• 

中
央
文
物
供
鸝
社
，
昆
聽
四
十
六
年
版
)
，
第
一

O
六
頁
。

亭
玉
鑰

•• 

「
雷
帽
寶
來
論
」
{
窩
蜂

•• 

2
價
也
跟
攏
，
昆
聽
六
十
六
年
版
)
，
第
二
A
O
至
一
一
九
三
頁
。

胡
艾
圳

•• 

咐
能
發
連
國
家
寶
來
論
國
營
事
業
-
h，
「
戰
隔
几
」
新
二
十
八
期
〈
台
北•• 

職
門
月
到
一
點
，
員
臨
七
十
一
年
二
丹
〉
，
獨
立
十
至
一

十
四
斑
。

強
詞
來

•• 

「
最
新
六
法
全
書
」
(
台
北

•• 

大
中
華
爾
賽
全
筍
，
興
醫
六
十
閥
年
按
〉
，
第
六
賞
。

聽
中
正
:
咱
對
聽
一
一
蟬
盟
民
大
會
第
一
一
次
會
篇
報
告
詞
』
'
「
時
聽
綴
經
濟
制
調
輯
宙
間
」
〈
台
北
:
盤
濟
部
印
行
，
民
翻
六
十
…
年
六
月
〉

'
第
六
十
頁
。

•• 


